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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说明 

 

 

自然资源部于 2020 年 11 月 5日印发施行《土地征收成片开

发标准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部《标准》）。我局相关部门进行

研究，制定了《本市落实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若干意见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意见》。起草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出台背景 

新土地管理法第 45 条规定六类情形可以征地，前四项为军

事外交、基础设施、公共事业、扶贫搬迁及保障性安居工程，第

五项为成片开发，第六项为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。同时规定成片

开发的具体标准由自然资源部制定。为此，自然资源部制定了《标

准》,指导地方操作。 

二、本市落实原则 

一是在坚持新土地法关于总体缩小征地范围、确保公共利益

等立法精神前提下，对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需要成片开发的用地，

允许通过征收集体土地予以实施。二是做好与原集体土地征收政

策的衔接，减少对面上工作的影响。三是公益性用地比例等设定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兼顾操作性和适应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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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市方案要点 

（一）成片开发的范围 

重点把握“集中建设区”和“综合性开发建设”两方面，对

成片开发范围予以界定。本市以规划为引领，在单元规划范围内

以控详规划确定的地块为基础，确定成片开发范围，可以包含部

分国有土地。 

（二）成片开发方案编制主体 

成片开发方案编制主体以区政府（特定区域管委会，下同）

为责任主体，具体编制部门可以由区政府指定。 

（三）开发方案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

具体纳入方式、内容、时间等,由各区根据情况自行决定。

各区可仅将准备编制成片开发方案的工作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。 

（四）公益性用地比例 

公益性用地比例一般不低于 40%的。产业基地公益性用地比

例不低于 15%，产业社区不低于 25%。另外，对国家和本市重大

战略性产业项目需要征收集体土地，以及征收剩余零星集体土地

的，不设比例限制。 

（五）成片开发方案的审批 

根据市政府要求，由区政府（特定区域管委会）承担成片开

发方案的论证和审批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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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调整 

既要考虑已经批准方案的严肃性，又要兼顾实施过程中的灵

活性。若方案主要内容涉及位置、面积、范围等方面的重大调整，

需重新履行编制批准程序。一般调整不需再行批准，由区政府（特

定区域管委会）进行备案即可。主要用途调整的按照有关规划调

整程序执行。 

四、《若干意见》执行时间 

部《标准》自 2020年 11月 5日起施行。为此，本市《若干意

见》拟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不设过渡期。但对 2020年 11月 5日后，

《若干意见》印发前，本市没有编制成片开发方案且尚未批准征地

的，应当补充成片开发方案后再行批准征地；同时，已经开展的征

地前期工作不受影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